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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bookmark: _Toc15377197][bookmark: _Toc15396600]一、部门职责
[bookmark: _Toc15378445][bookmark: _Toc15377198]1、依法审判法律规定由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民事、行政等第一审案件。
2、依法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复查审理本院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的申诉和再审案件。
3、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
4、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
5、指导人民陪审员工作
6、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7、负责本院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工作；按权限和有关规定分类管理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司法行政综合类人员及司法辅助人员；协同主管部门管理本院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8、负责本院的督察工作。
9、管理本院的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10、参与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工作。
11、承办其他应由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bookmark: _Toc15377200][bookmark: _Toc15396601]二、机构设置
（一）机构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为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内设4个综合部门（政治部（督察室）、行装办、综合办、法警大队），8个审判庭（审管办、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刑庭、行政庭、执行局、立案庭、），1个联调中心、6个人民法庭（东坝人民法庭、嘉陵人民法庭、大石人民法庭、宝轮人民法庭、天曌山人民法庭、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二）人员情况
     2022年末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在岗人员93人；工勤在岗人员3人；事业在岗人员11人；遗属5人；司法辅助人员123人；退休人员47人。


[bookmark: _Toc15396602][bookmark: _Toc15377204]第二部分 2022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1、 [bookmark: _Toc15377205][bookmark: _Toc15396603]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度收、支总计3754.39万元。与2021年相比，收、支出总计减少1420.78万元，下降27.45%。主要变动原因是2022年度减少了法庭修建项目资金。
（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2、 [bookmark: _Toc15396604][bookmark: _Toc15377206]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本年收入合计3754.3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071.74万元，占81.82%；其他收入682.65万元，占18.18%。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3、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本年支出合计3754.3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618.48万元，占69.74%；项目支出1135.91万元，占30.26%。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8][bookmark: _Toc15396606]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计3071.74万元。与2021年相比，财政拨款收、支总计减少2102.9万元，下降40.64%。减少原因一是县区级法院司法改革上划市级管理实施财务第一年，在职人员基础绩效奖和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由区级财政保障，列为“其他收入”。未纳入市级财政保障。原因二是法庭修建工程结束，减少了法庭修建资金。
（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0]（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071.74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81.82%。与2021年相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减少1985.06万元，下降39.26%。主要变动原因是减少了法庭修建项目经费支付。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1]（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071.74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公共安全支出2675.59万元，占8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7.72万元，占4.48%；卫生健康支出66.61万元，占2.17%；住房保障支出191.82万元，占6.25%。
（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2]（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8460][bookmark: _Toc15377444]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3071.74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中：
1.公共安全（类）法院（款）行政运行（项）:支出决算为1581.61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2.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决算为433.12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3.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审判（项）:支出决算为221.44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4.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执行（项）:支出决算为150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5.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事业运行（项）:支出决算为30.56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6.公共安全（类）法院（款）其他法院支出（项）:支出决算为258.8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7.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支出决算为133.22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支出决算为4.5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9.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支出决算为66.61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10.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支出决算为191.82万元，完成预算100%，决算数等于预算数。
[bookmark: _Toc15377214][bookmark: _Toc15396608]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2008.33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1716.4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538.37万元、津贴补贴413.46万元、奖金227.67万元、绩效工资30.5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133.22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66.61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4.5万元、住房公积金191.82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105万元、生活补助4.63万元、奖励金0.18万元、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39万元。
　　公用经费291.91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32.77万元、印刷费4.75万元、水费6.82万元、电费11万元、邮电费8.38万元、差旅费17.02万元、维修（护）费27.1万元、租赁费8.08万元、会议费2万元、培训费4.54万元、公务接待费3.48万元、劳务费17.17万元、工会经费9.76万元、福利费14.3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1.4万元、其他交通费80.4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2.84万元。
[bookmark: _Toc15377215][bookmark: _Toc15396609]七、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24.88万元，完成预算100%，较上年减少86.16万元，下降77.59%。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bookmark: _Toc15377217]（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21.4万元，占86.0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3.48万元，占13.99%。具体情况如下：
（图7：“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image: 图片1]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年初未安排预算。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决算较2021年无变化。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1.4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比2021年减少85.12万元，下降79.91%。主要原因是2021年购置执法执勤用车4辆，2022年无新购车辆。
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全年按规定更新购置公务用车0辆。截至2022年12月底，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9辆，其中：轿车3辆、越野车4辆、其他车辆12辆。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1.4万元。主要用于案件审判、执行及日常公务用车产生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3.48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比2021年减少1.04万元，下降23%。主要原因是接待次数减少。其中：
国内公务接待支出3.48万元，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国内公务接待20批次，375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3.48万元，具体内容包括：省市级及其他县区法院来我单位进行执行审判业务联系及日常工作交流学习接待用餐支出共计3.48万元。 
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外事接待批次，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万元。
[bookmark: _Toc15396610][bookmark: _Toc15377218]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
9、 [bookmark: _Toc15396611][bookmark: _Toc15377219]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0万元。
10、 [bookmark: _Toc15396612][bookmark: _Toc15377221]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22年，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91.91万元，比2021年增加46.85万元，增长19.12%.主要原因是当年因新冠疫情影响，日常防护保障工作经费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22年，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6.8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6.8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主要用于购买LED显示屏、审判旁听椅。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共有车辆19辆，其中：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其他用车19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1辆，特种专用技术用车8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审判、执行办案工作。单价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单位在2022年度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 “大调解工作经费”、“司法救助”、“服装经费”、“涉诉维稳、信访资金”、“司法鉴定费、翻译费、收监人员体检费”、“陪审员经费”、“案件执行业务费、扫黑除恶经费”、“案件审判业务费”、“法警、公务员加班费”、“劳务外包人员经费”、“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等11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11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11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组织对11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绩效自评表详见第四部分附件。

第3部分 [bookmark: _Toc15377225][bookmark: _Toc83802829][bookmark: _Toc15396613][bookmark: _Toc15377226]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市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是利州区财政预算资金及利息收入。
3.公共安全支出：指政府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支出。
4.公共安全（类）法院（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5.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项目支出。
6.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审判（项）：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民事、行政、涉外等案件审判活动的支出。
7.公共安全（类）法院（款）案件执行（项）：指人民法院对刑事、民事、行政、涉外等案件执行活动和对各种非诉执行活动的支出。
     8.公共安全（类）法院（款）事业运行（项）：支事业人员绩效工资。
9.公共安全（类）法院（款）其他法院支出（项）: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支出。
10.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1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款）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实际缴纳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支出。
1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 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下同)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
1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4.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5.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6.“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7.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15396614]

第四部分 附件

2022年市级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1、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市级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内设4个综合部门（政治部（督察室）、行装办、综合办、法警大队），8个审判庭（审管办、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刑庭、行政庭、执行局、立案庭、），1个联调中心、6个人民法庭（东坝人民法庭、嘉陵人民法庭、大石人民法庭、宝轮人民法庭、天曌山人民法庭、经济开发区人民法庭）。
（二）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1.机构职能
利州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主要职责:  
（1）审判由本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和其他案件。
（2）当事人不服本院裁判的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 对其中确有错误的依法审查处理。
（3）审判上级人民法院交由本院审理的各类案件。
（4）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执行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 裁定书、调解书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外省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
（5）通过审判活动，惩罚一切犯罪分子， 解决民事纠纷，维护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秩序， 保护国家、集体 和公民个人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6）通过执法活动，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 提高全民法治意识。
    2.人员概况
    2022年末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行政在岗人员93人；工勤在岗人员3人；事业在岗人员11人；遗属5人；司法辅助人员123人；退休人员47人。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2022年法院以深入推进“六个实质化”为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双主线”、“两手抓”，砥砺奋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落实省以下基层法院财物上收统管改革工作，司改能力建设持续加强，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完成了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2 年度，因司法体制改革，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经费收入分市区两级财政保障。全年市级财政预算收入为3628.13万元，其他收入682.65万元。我院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开展了自评，自评得分97分。
二、部门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总体收支情况。
1.部门总体收入情况
2022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2530.46 万元，调整追加预算数1097.67万元，年末预算收入总额为3628.13万元； 其他收入682.65万元（区级财力保障682.16万元；利息收入0.49万元）。法院年末总收入为4310.78万元。根据决算表反映，我院今年实际支出 3754.39万元， 整体支出执行率为 87.09%。
（二）部门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部门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2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市级）合计3628.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008.33万元；项目支出1063.41万元。
2.部门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根据决算表反映，我院本年度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数 3071.74万元。
3.部门财政拨款结转结余情况
[bookmark: bookmark9]    2022年末结转结余资金 556.39万元。
三、部门整体绩效分析
（一）部门预算项目绩效分析。
1.人员类项目绩效分析
2022年，我院人员管理较为规范，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得到有效控制，年初纳入基本预算管理的在编人员111名，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名（编制文件--决算纳入基本预算支出）、退休人员47名，遗属人员5名、司法辅助人员96名，有效控制在编制内。
2022年法院人员经费年初预算收入1480.76万元，经调整，人员经费全年收入2372.76万元，按时间节点及时发放以及缴纳社会保障缴费，全年支出2326.08万元。部分人员经费因考核结果和12月份加班情况统计结果未出，未支付金额46.68万元（聘用制协警、书记员经费、法警、公务员加班费决算调整基本预算支出；三类人员绩效奖励金42.82万元未支付；法警、公务员加班费3.86万元未支付），执行率为98.03%，无违规记录。
2.运转类项目绩效分析
2022年，我院行政运行经费年初预算金额是286.58万元，经调整，全年行政运行经费收入为292.40万元，支出292.40万元。按照年初设定的项目绩效目标，主要用于支付法院的办公费、水电费、、接待费、维修费、工会费、福利费、通信费、差旅费、培训费、车辆运行费、其他交通费用等基本保障。我院严把支出关，执行进度为100%。无违规记录。
3.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2022年度、法院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收入763.12万元，经调整，专项资金类项目全年预算数为1645.62万元。按照法院既定事项及时支付，全年支出1135.91万元（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名；法警、公务员加班费两项目年末决算调整为人员基本支出）未支金额509.71万元，执行支付率为69,03%。具体情况如下：
(1）专项资金全面完成预算支出的有七项。
①大调解工作年初预算经费30万元，支付30万元，执行率为100%；
②司法救助年初预算20万元，支付20万元，执行率为100%；
③服装经费年初预算4.96万元，支付4.96万元，执行率为100%；
④涉诉维稳、信访资金年初预算30万元，支付30万元，执行率为100%；
⑤司法鉴定费、翻译费、收监人员体检费年初预算10万元，支付10万元，执行率为100%；
⑥劳务外包人员经费年初预算269.09万元，支付269.09万元，执行率为100%；
⑦法庭修建经费和人才安家费预算（区级财政保障）72.5万元，支付72.5万元，执行率为100%；
（2）专项资金没有完成预算支出的有五项。
①陪审员经费年初预算80万元，支付69.07万元，执行率为86.34%；
②案件执行业务费、扫黑除恶经案件年初预算150万元，经调整预算数为210万元，支付150万元，执行率为71.43%；
③审判业务费年初预算180万元，经调整预算数为395.07万元；支付221.44万元，执行率为56.05%；
④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2022年，我院特定目标类项目经费属政法转移支付资金，金额是424万元。按既定用款计划予以支付，其中办案业务费206万元，全面实现支付；业务装备经费218万元，已支付52.85万元，未支付165.15万元。执行支付率61.05%，未支付的原因是因新冠疫情影响未完成采购。无违规违纪情况。
⑤非税超收奖励工作经费100万元，属年末追加预算，未支付，当年不做绩效评定项目。
（二）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2022年，我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审判执行工作优质高效，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深入推进平安利州法治建设。我院对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案件均予受理，2022 年度共受理各类案件11933件，审执结11527件，达到目标值。
1．审判刑事案件工作完成情况：我院受理刑事案件519件，审结 497 件，各类刑事案件工作完成率为95.76%，达到目标值。
2．审判民商事案件工作完成情况：我院 2022 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7738件， 结案7487件， 各类民商事案件工作完成率96.75%，达到目标值。
3．审判行政案件工作完成情况：我院 2022 年共受理行政案件141 案件，审结133件，结案率为94.33 %，达到目标值。 
4、办理执行案件工作完成情况：我院 2022 年共受理执行案件3237件， 结案3116件， 结案率96.26 %，达到目标值。挽回了当事人经济损失，执行履行到位案款3.75亿元。
5、受理信访案件工作完成情况：我院 2022 年共排查信访案件120件， 办理120件，达到目标值。
6、各类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我院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法定审限内结案率为96.71 %，达到目标值。
7、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我院不断推进审务公开，全年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为3344件，达到目标值。
9. 司法鉴定案件、翻译案件、收监人员完成数量：我院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司法鉴定、翻译90件 、收监人员体检 78人次，达到目标值。
（三）结果应用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属审判职能部门，并按市财政局要求,及时对绩效目标进行绩效监控核查和重点绩效评价，并在规定时间内向财政部门反馈应用绩效监控情况。按市财政局要求将该年度部门预算、决算向社会公开。
（4） 自评质量。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及支出绩效方面，都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合理安排支出，使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针对部门整体自评打分客观、真实。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来看，对2022年度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等进行了分析，按照年初设定的目标完成本年度工作，较好的完成年初绩效目标，能够反映我院日常办案及工作实际，经综合评定得分96.93分。
（二）存在问题。
    项目完成时效方面存在欠缺，项目资金支付存在跨年支付情形。如：法院法警、公务员加班费年初预算53.02万元，实际支出49.16万元；陪审员经费年初预算80万元，实际支出69.07万元，此两项目因12月份跨年统计支付，无法实现当年支付的情形。另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因受疫情影响，法院政府采购165.15万元未支付。
（三）改进建议。
建议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属涉密信息，建议不予公开。
附表：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2022年度）

	部门名称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年度
主要
任务
	任务名称
	主要内容
	预算金额（万元）
	实际执行（万元）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总额
	财政拨款
	其他资金

	
	任务1
	人员工资福利支出、日常运行经费
	2507.14
	1896.99
	610.15
	2464.32
	1854.17
	610.15

	
	任务2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105
	105
	　
	105
	105
	　

	
	任务3
	法警、公务员加班费
	53.02
	53.02
	　
	49.16
	49.16
	　

	
	任务4
	大调解工作经费
	30
	30
	　
	30
	30
	　

	
	任务5
	司法救助
	20
	20
	　
	20
	20
	　

	
	任务6
	服装经费
	4.96
	4.96
	　
	4.96
	4.96
	　

	
	任务7
	涉诉维稳、信访资金
	30
	30
	　
	30
	30
	　

	
	任务8
	司法鉴定费、翻译费、收监人员体检费
	10
	10
	　
	10
	10
	　

	
	任务9
	陪审员经费
	80
	80
	　
	69.07
	69.07
	　

	
	任务10
	案件执行业务费、扫黑除恶经费
	210
	210
	　
	150
	150
	　

	
	任务11
	案件审判业务费
	395.07
	395.07
	　
	221.44
	221.44
	　

	
	任务12
	劳务外包人员经费
	269.09
	269.09
	　
	269.09
	269.09
	　

	
	任务13
	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424
	424
	　
	258.85
	258.85
	　

	
	任务14
	区级财政保障法庭修建经费和人才安家费
	72.5
	　
	72.5
	72.5
	　
	72.5

	
	任务15
	非税超收奖励工作经费
	100
	100
	　
	　
	　
	　

	
	金额合计
	4310.78
	3628.13
	682.65
	3754.39
	3071.74
	682.65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保障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审判，执行业务及综合事务有序开展，完成法院统筹规划的装备购置计划。
	    2022年本院深入推进“六个实质化”目标，坚持疫情防控和审判执行工作“双主线”“两手抓”，砥砺奋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全面落实基层法院人财物上划工作，司法能力建设持续加强，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部门自评得分
	财政部门科室复评得分
	 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30人
	30人
	2
	　
	　

	
	
	
	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
	≥2000件
	3344件
	2
	　
	　

	
	
	
	司法救助人员数量
	≥20人
	42个
	2
	　
	　

	
	
	
	法警礼宾服人数
	15人
	15人
	2
	　
	　

	
	
	
	法院涉诉维稳信访排查数
	≥100件
	120件
	2
	　
	　

	
	
	
	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翻译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等案件
	≥80件
	90件
	2
	　
	　

	
	
	
	执行收监人员体检人次
	≥50人次
	78人次
	2
	　
	　

	
	
	
	组织开展正式干警及辅助人员集中或不定期培训
	≥3次
	14次
	2
	　
	　

	
	
	
	123名陪审员
	123人
	123人
	2
	　
	　

	
	
	
	办理执行案件、扫黑除恶案件数
	≥1000件
	3116件
	2
	　
	　

	
	
	
	办理民、刑、行政类案件数
	≥8000件
	8696件
	2
	　
	　

	
	
	
	保障111人加班费用
	111人
	111人
	2
	　
	　

	
	
	
	保障审判、执行工作人力使用经费
	96名
	96名
	2
	　
	　

	
	
	质量指标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3.5万元/年
	3.5万元/年
	3.5万元/年
	2
	　
	　

	
	
	
	双方当事人和解，案结事了
	优
	优
	2
	　
	　

	
	
	
	有法定理由须救助的对象
	优
	优
	2
	　
	　

	
	
	
	定期换装，确保服装发放到位
	优
	优
	2
	　
	　

	
	
	
	保障辖区内重大涉诉维稳信访件及时办理
	优
	优
	2
	　
	　

	
	
	
	加大案件执行力度
	优
	优
	2
	　
	　

	
	
	
	提高办案效率
	优
	优
	2
	　
	　

	
	
	
	首执执行案件执结率
	≥40%
	95.24%
	2
	　
	　

	
	
	
	审理民、刑、行政类案件结案百分比
	≥60%
	96.71%
	2
	　
	　

	
	
	
	提高工作效益
	优
	优
	2
	　
	　

	
	
	时效指标
	2022年度
	一年
	一年
	2
	　
	　

	
	
	
	保障年度工作开展
	优
	优
	2
	　
	　

	
	
	
	提升案件执行时效
	≤65.55天
	72.83天
	1
	　
	原因：因第四季度本院干警陆续感染新冠，大大削弱我院办案力量。
改进措施：全年分段分配案件执结任务，避免任务指标积压在年度后期而导致无法完成指标任务。

	
	
	
	提高案件审判时效
	≤65天
	51.32天
	2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整体支出控制数
	≤3071.74万元
	3071.74万元
	2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非税收入任务数
	≥6300万元
	6346.88万元
	2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优
	优
	2
	　
	　

	
	
	
	救助弱势群体
	优
	优
	2
	　
	　

	
	
	
	提升法院司法形象
	优
	优
	2
	　
	　

	
	
	
	加大社会参与度
	优
	优
	2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优
	优
	2
	　
	　

	
	
	可影响性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优
	优
	2
	　
	　

	
	
	
	提高法院工作人员仪表风纪
	优
	优
	2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法院司改人力比例保障
	优
	优
	2
	　
	　

	
	
	
	司法人文关怀，救助对象满意
	优
	优
	2
	　
	　

	
	
	
	法警满意
	优
	优
	2
	　
	　

	
	
	
	政府满意，实现法制建设目标
	优
	优
	2
	　
	　

	
	
	
	当事人服判息诉
	优
	优
	2
	　
	　

	
	
	
	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工作满意
	优
	优
	2
	　
	　

	
	
	
	案结事了，推进社会法制建设
	优
	优
	2
	　
	　

	
	
	
	服判息诉率
	≥96%
	95.36%
	1
	　
	原因：四级职能定位后，大量应由中院受理的案件下沉至基层法院，特别是民商事案件标的大，败诉方为延迟还款义务，恶意上诉的情况有之。另一方面判后答疑工作未落到实处。
改进措施：强化工作责任心，牢固审判质效意识；做好判后答疑工作。

	
	
	
	让行政人员满意
	优
	优
	2
	　
	　

	部门（单位）自评结论
	法院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得分97分，其中预算执行自评得分9分，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88分。通过绩效自评结果来看，2022年，我院财政预算支出资金3071.74万元，能够按照年初设定的目标完成本年度工作，较好的完成年初绩效目标，能够反映我院日常办案及工作实际。

	部门（单位）自评存在问题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项目完成时效方面存在欠缺，项目资金支出不及时。2022年法院法警、公务员加班费年初预算53.02万元，实际支出49.16万元；陪审员经费年初预算80万元，实际支出69.07万元，此两项目因12月份跨年统计支付，无法实现当年支付的情形。另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因受疫情影响，法院政府采购165.15万元未支出。

	部门（单位）自评改进措施
	意见及建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纳入年初预算。

	财政部门对口科室复评结论及整改要求
	　

	单位项目负责人：陈燕
	单位财务负责人：陈述金

	部门项目负责人：陈燕
	部门财务负责人：李多睿

	财政部门科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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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项目是我院根据审判执行工作需要设置的专项预算项目，按年度进行资金申报。
    作为主城区的利州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尤为突出，为缓解矛盾，在2011年、2012年经区政府同意，法院聘用了10名书记员、20名协警，需所有聘用制人员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具有服务意识、安全意识、保密意识等思想素质。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行良好，无违法乱纪现象。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是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人力保障。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2.质量指标：工资待遇标准3.5万元/人.年；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105万元；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8.满意度指标：法院司改人力保障满意度。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项目经费预算105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项目经费年初预算105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105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105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105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30人；
2、质量指标：3.5万元/人.年；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105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通过聘用协警和书记员，解决了法院案件数量剧增，案多人少的矛盾。该项目资金在本年度做到了专款专用，基本保障了30名人员的工资，全年全部资金支付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大调解工作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利州区法院受理利州区辖区内各类案件，利州区位于川陕甘三省交汇处，下辖7个街道、5个镇、3个乡，矛盾纠纷多元化且突出。我院设立了矛盾多元化解联调中心，着力解决辖区内的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物业纠纷调解、劳资纠纷调解、征地拆迁纠纷调解等纠纷。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是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2000件；
2.质量指标：双方当事人和解，案结事了等级达优；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30万元 ；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当事人双方满意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大调解工作项目经费预算30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大调解工作项目经费年初预算3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3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3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30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大调解工作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3344件；
2.质量指标：优；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3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大调解工作性经费按时间节点及时支付，全年30万元实现支付，通过调解工作开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审判绩效。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司法救助）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司法救助项目是我院根据文件规定设立的专项预算项目，按年度进行资金申报。
司法救助是一种辅助性救助，通过司法救助，充分保障被救助对象权益，确保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司法救助以支付救助金为主要方式。2022年度救助金额控制在20万元以内。对损失特别重大、生活特别困难，需适当突破救助限额的，严格审核、控制，不得超过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金额。在资金管理上，明确了资金筹集、管理、监督和责任追究内容。司法救助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对司法救助对象切实给予保障，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专款专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司法救助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司法救助人员数量≥20人；
2.质量指标：救助优法定理由需救助的对象等级达优；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20万元 ；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救助弱势群体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实现司法人文关怀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司法救助项目经费预算2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司法救助项目经费年初预算2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2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2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20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司法救助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42人；
2.质量指标：优；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2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2022年我院救助了42名生活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信访案件当事人，依照法定程序共发放救助金20万元，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法院的关怀和温暖，让法院工作既有力度更有温度。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服装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根据川（2021）257号高法文件精神，对法院15名法警配备警礼服购置，由四川省高级人法院集中采购服装，服装保障经费需4.96万元。纳入部门预算，确保我院司法法警参加活动着装统一。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服装购买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购买法警警礼服的人数＝15人；
2.质量指标：确保服装发放到位人数=15人；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4.96万元；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提高法院工作人员仪表风纪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提升法院司法形象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法警满意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服装购买项目经费预算4.96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服装购买项目经费年初预算4.96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4.96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4.96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4.96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服装购买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一次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15人；
2.质量指标：发放到位15人；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4.96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按要求采购了法警警礼服。完成服装采买计划，4.96万元已支付，所有服装发放到位，做到专款专用，程序规范，资料完整。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涉诉维稳、信访资金）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项目实施紧紧围绕政府工作大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涉诉维稳信访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法院涉诉维稳信访案件排查数≥100件；
2.质量指标：保障辖区内重大涉诉维稳信访件及时办理等级为优；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30万元 ；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政府满意，实现法治建设目标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涉诉维稳信访项目经费预算3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涉诉维稳信访项目经费年初预算3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3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3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30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涉诉维稳信访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120件；
2.质量指标：优；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3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全年办理辖区内涉诉信访维稳案件数120件，经费30万元实现支付，维护了涉诉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司法鉴定费、翻译费、收监人员体检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该项目根据利州区人民法院实际情况，经费主要是用于司法鉴定、翻译、收监人员体检项目的经费支出，从而保障法院本年度案件审判、执行等工作顺利进行。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司法鉴定、翻译、收监人员体检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语言翻译等案件数≥80件；
2.数量指标：执行收件人员体检人次≥50人次
3.质量指标：加大案件执行力度等级达优；
4.时效指标：2022年度；
5.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10万元 ；
6.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当事人服判息诉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司法鉴定、翻译、收监人员体检项目经费预算1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司法鉴定、翻译、收监人员体检项目经费年初预算1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1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1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10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司法鉴定、翻译、收监人员体检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90件；
2.数量指标：78人次
3.质量指标：优；
4.时效指标：1年；
5.成本指标：1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优；
2.生态效益指标：优；
3.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完成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翻译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等案件90件，项目经费10万元全年全部支付，全年经费保障到位。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陪审员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陪审员工作项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十八条 “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 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规定，,第十九条“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需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规定实施。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陪审员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组织开展集中或不定期培训≥3人次；
2.数量指标：陪审员人数＝123人
3.质量指标：提高办案效率等级达优；
4.时效指标：2022年度；
5.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80万元。
6.社会效益指标：加大社会参与度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工作满意度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陪审员项目经费预算8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陪审员项目经费年初预算8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8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8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支出69.07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陪审员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14次；
2.数量指标：123人
3.质量指标：优；
4.时效指标：1年；
5.成本指标：69.07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优；
2.生态效益指标：优；
3.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协助法院宣传法律法规，以其特殊身份教育指导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完善法院的法制宣传工作，形成人人学法、用法、懂法的良好局面。通过陪审员履行职责，打击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审判质效。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案件执行业务费、扫黑除恶）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该专项经费主要是用于案件执行业务经费、扫黑除恶经费，从而保障法院本年度案件执行、扫黑除恶工作顺利进行。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案件执行、扫黑除恶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9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办理执行案件、扫黑除恶案件数≥1000件；
2.数量指标：执行到位案款金额≥2亿元；
3.质量指标：案件执结百分比≥40%；
4.时效指标：提升案件执行时效≤65.55天；
5.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150万元；
6.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7.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8.经济效益指标：罚金、执行费非税收入≥2500万元；
9.满意度指标：案结事了，推进社会法治建设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案件执行、扫黑除恶项目经费预算15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案件执行、扫黑除恶项目经费年初预算15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150万元,年末清算追加60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210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40%，到位及时性14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支出共计150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案件执行、扫黑除恶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3116件；
2.数量指标：3.7亿元
3.质量指标：95.24%；
4.时效指标：72.83天；
5.成本指标：150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经济效益指标：4300万元；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年初预算数150万元，年底追加60万元（因司改，县区法院人财物上划等因素），合计210万元，实现支付150万元，2022年末结案3116件，首执案件执行率达95.24%。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案件审判业务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该专项经费主要用于日常案件审判业务经费，从而保障法院年度审判工作顺利进行。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案件审判业务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办理民、刑、行政类案件数≥8000件；
2.质量指标：案件结案百分比≥60%；
3.时效指标：案件平均审理天数≤65天；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180万元；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等级达优；
7.经济效益指标：诉讼费、罚金收入≥1800万元；
8.满意度指标：服判息诉率≥80%。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案件审判业务项目经费预算180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案件审判业务项目经费年初预算180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180万元，年末清算追加215.07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395.07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219%，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支出共计221.44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案件审判业务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8696件；
2.质量指标：96.71%；
3.时效指标：51.32天；
4.成本指标：221.44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经济效益指标：2000万元；
4.满意度指标：95.36%。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主要解决法院案件审判业务经费问题，有效解决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惩治一切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劳务外包人员经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近年来，法院案件数量剧增，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为缓解矛盾，向社会购买劳动力，其中包含书记员、法警人员共96人。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劳务外包人员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8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劳务外包人数＝96人；
2.质量指标：工资按月发放到位等级达优；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258.16万元；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有效化解矛盾、确保办案质效等级达优
7.生态效益指标：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等级达优；
8.满意度指标：法院司改人力比例保障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劳务外包人员项目经费预算258.16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劳务外包人员项目经费年初预算258.16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258.16万元，年末清算追加10.93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269.09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4%，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已全部支出，共计269.09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劳务外包人员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96人；
2.质量指标：优；
3.时效指标：1年；
4.成本指标：269.09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生态效益指标：优；
4.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269.09万元全部实现了支付，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人力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无。
（三）相关建议。
无。


2022年市级专项资金预算项目绩效
自评报告
（法警、公务员加班费）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在该项目管理中为实施单位。为强化法院队伍管理，激发干警活力，根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有关文件精神，切实落实好优待干警工作，干警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工作，并因工作需求不能补休的发放加班补贴。
（二）项目绩效目标。
该项目主要目标为保障法警、公务员加班项目经费支出。一级绩效指标分为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具体三级指标7个，指标内容为：
1.数量指标：加班费发放人数=111人；
2.质量指标：按国家标准执行等级达优；
3.时效指标：2022年度；
4.成本指标：项目支出控制数≤53.02万元；
5.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人力保障等级达优；
6.社会效益指标：提质增效等级达优；
7.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福利待遇保障等级达优。
该项目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并建立衔接机制，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本项目采取自评与他评相结合，成立项目自评小组，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按照上级下达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自评小组针对项目内容，实施情况、项目目标、项目效益等做好自评工作。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法警、公务员加班费项目经费预算53.02万元，项目经费按年度进行申报，资金及时批复到位，符合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法警、公务员加班费项目经费年初预算53.02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年初预算53.02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2022年12月，所有计划资金全部到位，共计53.02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性100%。
3．资金使用
截止2022年12月31日，该项目经费支出共计49.16万元，用于该项目经费保障。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2022年法警、公务员加班项目经费采取授权支付形式，由法院年初拟定用款计划，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对资金进行计划申请、支付，我院财务人员及时、规范对收支进行账务处理和会计核算。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结合项目组织实施管理办法，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分析评价，并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说明。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该项目属于经常性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实施过程都是按照制定的管理制度来执行。
（二）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明确、合理，项目开展符合我院工作实际。项目开展过程中，以深入调查为依据，通过研究，再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
该项目所有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项目支出均有相关的审批流程，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没有截留、挤占和挪用项目资金情况。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	项目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111人；
2.质量指标：一审判决案件改发率2.12%；
3.质量指标：优；
4.时效指标： 1年；
    5.成本指标：49.16万元。
（二）项目效益情况。
1.可持续性影响指标：优；
2.社会效益指标：优；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9分。通过该项目实施，干警加班福利得到保障。
（二）存在的问题。
因预算经费按自然年度测算，当年12月份干警加班情况未统计计发，未实现全额预算执行。
（三）相关建议。
将法警、公务员加班纳入人员基本预算，调整指标评价指标。
附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03-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3.5万元/年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5.00
	105.00
	105.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05.00
	105.00
	105.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
	＝
	30
	人数
	　
	20
	　
	　

	
	
	质量指标
	聘用制协警、书记员30人*3.5万元/年
	＝
	3.5
	万元
	　
	2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院司改人力比例保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通过聘用协警和书记员，解决了法院案件数量剧增，案多人少的矛盾。该项目资金在本年度做到了专款专用，基本保障了30名人员的工资，全年全部资金支付到位。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06-大调解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大调解工作经费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0.00
	30.00
	30.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30.00
	30.00
	3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诉讼调解结案案件数
	≥
	2000
	案件数
	　
	20
	　
	　

	
	
	质量指标
	双方当事人和解，案结事了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事人双方满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大调解工作性经费按时间节点及时支付，全年30万元实现支付，通过调解工作开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审判绩效。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09-司法救助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救助弱势群体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0.00
	20.00
	20.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0.00
	20.00
	2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司法救助人员数量
	≥
	20
	人数
	　
	20
	　
	　

	
	
	质量指标
	有法定理由须救助的对象
	定性
	高中低
	年
	　
	2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救助弱势群体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司法人文关怀，救助对象满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2022年我院救助了42名生活确有困难的申请执行人、信访案件当事人，依照法定程序共发放20万元，让困难群众感受到法院的关怀和温暖，让法院工作有力度更有温度。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12-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法警礼宾服15人，定期换装费用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4.96
	4.96
	4.96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4.96
	4.96
	4.9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警礼宾服15人
	＝
	15
	人数
	　
	20
	　
	　

	
	
	质量指标
	定期换装，确保服装发放到位
	＝
	15
	人数
	　
	2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法院司法形象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法院工作人员仪表风纪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警满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按要求采购了法警警礼服。完成服装采买计划，4.96万元已支付，所有服装发放到位，做到专款专用，程序规范，资料完整。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15-涉诉维稳、信访资金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保障辖区内重大涉诉维稳信访件及时办理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30.00
	30.00
	30.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30.00
	30.00
	3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法院涉诉维稳信访排查数
	≥
	100
	件
	　
	20
	　
	　

	
	
	质量指标
	保障辖区内重大涉诉维稳信访件及时办理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政府满意，实现法制建设目标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全年办理辖区内涉诉信访维稳案件数120件，实现经费30万元实现支付，维护了涉诉信访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18-司法鉴定费、翻译费、收监人员体检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翻译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等案件费用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0.00
	10.00
	10.00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翻译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等案件
	＞
	80
	案件数
	　
	20
	　
	　

	
	
	
	执行收监人员体检人次
	≥
	50
	人次
	　
	20
	　
	　

	
	
	质量指标
	加大案件执行力度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当事人服判息诉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完成医学鉴定、笔迹鉴定、财产评估、翻译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等案件90件，项目经费10万元全年全部支付，全年经费保障到位。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21-陪审员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陪审员经费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80.00
	80.00
	69.07
	86.34%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80.00
	80.00
	69.07
	86.34%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123名陪审员
	＝
	123
	人数
	　
	20
	　
	　

	
	
	
	组织开展人民陪审员集中或不定期培训
	≥
	3
	次
	　
	20
	　
	　

	
	
	质量指标
	提高办案效率
	定性
	高中低
	年
	　
	10
	　
	　

	
	
	时效指标
	保障年度工作开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加大社会参与度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人民陪审员工作满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通过项目实施可以协助法院宣传法律法规，以其特殊身份教育指导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完善法院的法制宣传工作，形成人人学法、用法、懂法的良好局面。通过陪审员履行职责，打击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审判质效。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24-案件执行业务费、扫黑除恶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办理执行案件、扫黑除恶案件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50.00
	210.00
	150.00
	71.43%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50.00
	210.00
	150.00
	71.43%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执行案件、扫黑除恶案件数
	≥
	1000
	案件数
	　
	20
	　
	　

	
	
	质量指标
	新收执行案件执结百分比
	≥
	40
	%
	　
	20
	　
	　

	
	
	时效指标
	提升案件执行时效
	≤
	65.55
	%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结事了，推进社会法制建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年初预算数150万元，年底追加60万元（因司改，县区法院人财物上划等因素），合计210万元，实现支付150万元，2022年办结案3116件，首执案件执行率达95.24%。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57327-案件审判业务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案件审判工资经费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180.00
	431.54
	245.62
	56.92%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180.00
	431.54
	245.62
	56.92%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办理民、刑、行政类案件数
	≥
	10000
	案件数
	　
	20
	　
	　

	
	
	质量指标
	审理民、刑、行政类案件结案百分比
	≥
	60
	%
	　
	20
	　
	　

	
	
	时效指标
	提高案件审判时效
	≤
	65
	天
	　
	10
	　
	　

	
	
	成本指标
	严格有效控制经费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判息诉率
	≥
	80
	%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8分，主要解决法院案件审判业务经费，有效解决辖区内各类矛盾纠纷，惩治一切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法治和经济秩序，确保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67781-法警、公务员加班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保障111人加班费用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53.02
	53.02
	49.17
	92.73%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53.02
	53.02
	49.17
	92.73%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111人加班费用
	＝
	111
	人数
	　
	20
	　
	　

	
	
	质量指标
	提高工作效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时效指标
	按月发放
	定性
	优良中低差
	月
	　
	20
	　
	　

	
	
	效果指标
	提高工作积极性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可持续发展指标
	提升工作质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让行政人员满意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9分。干警加班福利得到保障。

	存在问题
	因预算经费按自然年度测算，当年12月份干警加班情况未统计计发，未实现全额预算执行。

	改进措施
	将法警、公务员加班纳入人员基本预算，调整评价指标。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5068989-劳务外包人员经费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保障审判、执行工作人力使用经费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258.16
	258.16
	258.16
	100.00%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258.16
	258.16
	258.16
	100.00%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96人
	＝
	96
	人
	　
	20
	　
	　

	
	
	质量指标
	按月发放工资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时效指标
	2022.12.31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成本指标
	有效控制成本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化解矛盾、确保办案质效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生态效益指标
	维护生态文明绿色发展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维护法律尊严，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院司改人力比例保障
	定性
	优良中低差
	年
	　
	10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269.09万元全部实现了支付，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人力保障。

	存在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2022年度）

	项目名称
	51080022T000006963750-特定转移支付

	主管部门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部门
	实施单位 （盖章）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

	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年度目标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对照年度目标，说明相关任务目标的完成情况（100字以内）

	
	2.项目实施内容及过程概述
	　

	预算执行情况（10分）
	年度预算数（万元）
	年初预算
	调整后预算数
	预算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权重
	得分
	原因

	
	总额
	0.00
	247.00
	163.56
	66.22%
	10
	　
	1.预算执行率=预算执行数/调整后预算数，预算执行率未达到90%的需说明原因（100字以内）；2.年中发生预算调整的（追加或调减），应单独说明理由；3.其他资金包括：社会投入资金、银行贷款.

	
	其中：财政资金
	0.00
	247.00
	163.56
	66.22%
	/
	/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单位资金
	0.00
	0.00
	0.00
	0.00%
	/
	/
	

	
	其他资金
	　
	　
	　
	　
	/
	/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完成值
	权重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合计
	100
	　
	　

	评价结论
	该项目自评得分97分。通过该项目实施，弥补了法院业务经费和装备购置经费的缺口，更好的保障了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提升了办公办案工作效率。切实履行审判职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利州区经济发展提功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存在问题
	2022年因疫情影响，业务装备购置未全面实施。

	改进措施
	[bookmark: _GoBack]将政法转移支付资金纳入年初预算。

	项目负责人：
	财务负责人：

	　
	　
	　
	　
	　
	　
	　
	　
	　
	　
	　





[bookmark: _Toc15396619]第五部分 附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bookmark: _Toc15396620]二、收入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1]三、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2]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bookmark: _Toc15396623][bookmark: _Toc15396624]五、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5]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明细表
[bookmark: _Toc15396626]八、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7]九、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8]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29]十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30]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bookmark: _Toc15396631]十三、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支出	基本支出; 2618.48万元; 占69.74%
项目支出; 1135.91万元; 占30.26%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618.48	1135.9100000000001	

2021年度	5174.64万元
5174.64万元

收入	支出	5174.6400000000003	5174.6400000000003	2022年度	3071.74万元
3071.74万元

收入	支出	3071.74	3071.74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5056.8万元
3071.74万元

2021年度	2022年度	5056.8	3071.74	



支出	一般公共安全支出; 2675.59万元; 占比87.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7.72万元; 占比4.48%
卫生健康支出; 66.61万元; 占比2.17%
住房保障支出; 191.82万元;占比 6.25%

一般公共安全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2675.59	137.72	66.61	191.82000000000002	

2021年度	5175.17万元
5175.17万元

收入	支出	5175.17	5175.17	2022年度	3754.39万元
3754.39万元

收入	支出	3754.3900000000003	3754.3900000000003	



收入决算结构图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3071.74万元； 占比81.82%
其他收入； 682.65万元 ；占比18.18%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其他收入	3071.74	6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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